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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派记者 王索妮

本报讯 昨天上午，离代表团全体会议开始还有将近半个小时，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乔顿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西服整烫工吕华荣就已
经安静地坐在位置上等待了。

在老家四川当了18年的农民，到温州做了19年的“熨衣女”，最
终又成为温州历史上第一位新居民全国人大代表，身份在变，但吕华
荣身上的那种一丝不苟的气质却一直保留了下来：熨压西服的时候，
每一条细细的皱褶都不放过；做人大代表的时候，每一句农民工兄弟
的嘱托也都记在心里。

在工友们的心里，吕华荣一直是位热心的大姐，谁遇到困难都喜
欢跟她反映。这次《关于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难的建议》，正来自于
身边工友小李的烦恼。

“吕大姐，孩子上学的事儿，让我心里堵得慌。”小李告诉吕华荣，
之前看到了政府发布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的文件，以为孩子读书无
忧了，结果办理的时候，各部门互相衔接并不顺畅，农民工子女入学
难的问题还是存在。

对于家长来说，孩子的教育问题是头等大事，身为人母的吕华荣
感同身受。针对小李反映的问题，她立即进行调研。调研中吕华荣
发现，公办学校名额有限，在满足本地生源的需求后才轮到外来生
源，并不能完全满足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而许多地方尽管开办了

农民工子弟学校，但这些学校存在着硬件设施较差、师资力量不足、
管理水平跟不上等诸多问题。

对此，吕华荣建议，政府部门应在每年7—8月对全国适龄儿童
进行摸底调查，确认学生数量，而不是只计算常住入学儿童，“应该把
务工一年以上的外来人员的子女统计进去，根据调查后的学生数量
增加班级”。同时，对以接收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为主的社会力
量所办学校，给予扶持和管理，在政策上给予倾斜，比如从一些好学
校抽取优秀的老师和管理人员指导教学，帮助提高教学质量和管理
水平。

由于对电脑操作不熟悉，吕华荣手写起草了这份《关于解决农民
工子女入学难的建议》。经过四次“手工”修改完善后，她将建议定稿
委托他人打字、打印，用于提交大会。“过程是麻烦了点，但这是我的
职责所在。”吕华荣说。

新华社

“一老一小”，是最需要呵护的两类人。在提请十二届全国
人大五次会议审议的民法总则草案中，民政部门和村居委会的
监护职责成为一大亮点。然而，从家庭监护走向社会监护，还
要迈过哪些坎儿？

“空巢”失能老人，怎么监护更妥？
根据民法总则草案，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

人由民政部门担任，也可以由具备条件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
委会、村委会担任。

“这几年，青壮年纷纷外出打工，‘空巢’老人越来越多。虽
然‘五保老人’有民政部门兜底，但还有一些没有子女的老人以
及年纪大的单身老人没有亲人照顾。”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恩
施州建始县龙坪乡店子坪村村委会主任王光国说，民法总则草
案有关监护方面的规定有利于让老人安心。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基诺族乡
妇联主席资艳萍说，现在村里很多失护老人就是靠村规民
约发挥作用进行照顾，民间的这类监护实践需要法律加以
规范保障。

“居委会承担着大量的社区事务，专业护理能力有限。”全国
人大代表、上海市长宁区虹储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朱国萍建议，在
实际操作中，由居委会考察，委托具有资质的公益组织进行专业
监护。

来自海南省五指山市畅好乡番贺村的全国人大代表黄月
芳说：“现实中一些失护老人宁愿留在家中也不愿去敬老院，因
此，什么样的村居委会可被认定为‘具备监护条件’来承担起监

护职责就很重要，需要予以明晰。”
“从对老人的熟悉程度看，村居委会承担对失护老人的监

护职责是合适的；但从未来着想，民政部门和由政府主导的养
老院还应发挥更大作用。”全国人大代表、民革吉林省委副主委
郭乃硕说。

父母不称职被撤销监护权，怎样恢复？
近年来，随着撤销监护人资格的规定不断完善，相关司法

实践也逐渐增多。民法总则草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规定，监护
人资格被撤销后，除对被监护人实施故意犯罪的外，确有悔改
表现的，经其申请，法院可以在尊重被监护人真实意愿的前提
下，视情况恢复其监护人资格。

“毕竟是亲生父母，除了血缘关系还有感情纽带。法外还
有人情，某些父母因为管教不当被撤销监护权的情形，我认为
是可以恢复的。”郭乃硕说，故意犯罪是对孩子身心的严重伤
害，民法总则草案区别对待两种情况，为恢复监护人资格留有
余地，体现了法律的人文关怀。

来自江苏的全国人大代表丁荣余则担心，未成年人心智并
不成熟，容易受到成年人哭诉、诱惑等因素的影响，如何表达出
来真实意愿是个问题；另外，法院如何鉴定监护人“确有悔改”，
从而更大限度地保障未成年人的利益，还有待司法实践的进一
步探索，规定的进一步细化。

暂时没有监护人的“空档期”，孩子怎么办？民法总则草案
明确，在指定监护人前，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及其他
合法权益处于无人保护状态的，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村居委
会、法律规定的有关组织或者民政部门担任临时监护人。

朱国萍认为，临时监护人的规定很有现实意义：“孩子缺少
家长或者亲属的监护，就需要政府来托底。”

完善社会监护体系，如何强化司法监督？
“监护制度公法化是趋势，民法总则的制定体现了国家监

护责任的立法设计。”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伟根表示，在
当前老龄化与留守儿童增多等情况下，应逐步构建国家、社会、
家庭的监护体系。在此基础上，加强法院和检察院司法的审查
监督就显得尤为重要。

比如，民法总则草案指出，对监护人的确定有争议的，由被
监护人住所地的村居委会或者民政部门指定监护人；有关当事
人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出申请指定监护人。村居委会、民政部
门或法院应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根据最有利于被监护人
的原则依法指定监护人。

对此，来自云南省临沧市的全国人大代表秦丽云说，村居
委会对老人情况比较熟悉，容易判断由谁监护更有利于被监护
人，但需要法律进一步明确细化操作方式，防止其他因素干扰
指定的过程。

朱国萍则表示，现实中的监护权争议往往是“有钱争着管，
没钱没人管”，外人未必能够从表面情况作出对老人最有利的
决定。而由法院判决的话，也要有一个相对明确的审查标准。
此外，为了避免获得监护权之后出现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对指定监护人的后续监管。

分享脱贫经验
新华社

3月8日，全国人大
代表蔡群（中）向同为贵
州代表团的全国人大代
表张国英（左）、王菁展
示蜡染刺绣和AR、VR
结合的互动全景产品，
介绍带领周边群众脱贫
致富的经验。这三位代
表均来自基层，相聚在
一起时话题总少不了保
护与传承少数民族优秀
文化、带领群众脱贫致
富等共同关注的问题。

许安标在记者会上说

今年立法工作很繁重

新华社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许安标 9 日表
示，2017年是本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履职的最后
一年，立法工作任务很繁重。

“今年的立法工作安排，有约40项之多。一类
立法项目有将近20件，预备及研究的立法项目还有
20多件，这个安排根据本次大会会议的精神还会有
所调整。总体来讲任务将很繁重。”许安标在当天
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说。

许安标说，在做好本次大会审议出台民法总则
工作之后，要积极推进民法典各分编的编纂工作；
要加强反腐败立法，将行政监察法修改为国家监察
法；还要认真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方面的立法工作。

他说，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还有很多
项目，要积极组织实施调整后的立法规划，要按照
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坚持将
党中央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急需的立法项目作为
重中之重，优先安排。

从家庭监护到社会监护，还要迈过哪些坎

小李的烦恼让她几易其稿
吕华荣：不能让农民工的后代输在“起跑线”上


